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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段：主工作的第三年 

第八十一篇 主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說出死人的需要─生命的復活 

讀經：約十一 1〜57 

壹、 拉撒路的病乃是為神的榮耀，叫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約十一 1～4） 

一、 『這病不至於死』：意思不是說拉撒路他不會死，而是說死亡並不是這病的最終結局。

這說出復活的基督乃是超越過事實的。死亡的事實雖擺在祂眼前(參 14 節)，但祂的眼

光卻超越過了事實，而看到了死亡之後的復活。 

二、 『乃是為神的榮耀』：意即藉此事叫人看見神的榮耀(參 40節)；也就是人因看見了神行

奇妙的大事，便稱讚神、相信神、敬畏神。 

三、 『叫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因神聽祂的禱告，叫人相信是神差祂來的(參 42節)。 

貳、 主耶穌面對許多阻撓的意見（約十一 5～40） 

    約翰十一章生動的描繪出，人的意見如何阻撓了主復活的生命。一旦人的意見被征服，

復活的生命就得彰顯。這不是在宗教裡的事，乃是在教會，伯大尼的家裡，那是教會生活的

小影。馬大和馬利亞認為主應當立刻就來。這是她們的意見。但主行事從不根據任何人的意

見，祂行事總是照著祂自己的定意。他們認為主應當立刻就來，但主卻故意多耽擱了兩天

（約十一 6）。 

    主等了兩天是因為祂不願單單醫治人；祂寧願點活我們。主絕不照著我們的領會來醫治；

祂是藉著點活人來醫治人。為這緣故，主不肯立刻去拉撒路那裡治他的病。祂一直等到拉撒

路死透了，埋葬了。祂一直等到拉撒路的生命到了絕對的盡頭。拉撒路死得那麼徹底，以致

在墳墓裡發臭了，這時候主才來。 

一、 門徒的意見（8～16） 

1. 當拉撒路生病的消息傳來的時候，主的心不為所動。兩天之後，主忽然表示要去看拉

撒路。祂說，『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叫醒他。』（約十一 11）門徒馬上對祂

說，『主阿，他若睡了，就必好了。』（約十一 42）在這裡我們看見了門徒屬人的意見。 

2. 拉撒路不但病了，還死了（約十一 14）。在主的救恩裡，祂不僅醫治病人，也賜生命給

死人。所以，祂仍然留住原地兩天，直等到那病人死了（約十一 6）。主不改造人，也

不規正人，卻重生人，叫人從死裡復活。 

二、 馬大的意見（21～28） 

1. 當主到達時，馬大是頭一個迎接祂的（約十一 20）。但主還沒來得及說話，馬大就開口

表示她另一個意見了。她說，『主阿，你若早在這裡，我兄弟就不會死。』（約十一 21）

她抱怨主來得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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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對她說，『你兄弟必然復活。』（約十一 23）意思是要叫他立刻活過來。但馬大說，

『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他必復活。』（約十一 24）馬大解釋主這話，把現今的復

活延後到末日去。這是怎樣的解經！這阻撓人享受主現今復活的生命！ 

3. 『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約十一 25） 

a. 復活是超過生命的。就其本身說，生命只能存在，復活卻能抵擋一切的攻擊，甚至

能抵擋死亡的攻擊。主不只是生命，祂也是復活。死亡不能拘禁祂，因為祂能勝過

死亡。死亡不能扣留祂，因為祂不只是生命－祂也是復活。生命是生存的能力，復

活卻是勝過一切抵擋生命者的能力。因此，由於復活能擊敗一切對生命的攻擊，它

也就超過生命。 

b. 我們必須學習如何天天應用這復活的生命。我們不只必須憑主作生命而活著，我們

也必須藉主作復活而得勝。許多時候環境像死亡一樣影響我們，但讚美主，一切的

事（包括摸著死亡）都是試驗，因為這些事證明究竟主是不是復活。沒有甚麼能拘

禁我們，因為我們有主作我們復活的生命。不管我們所背負的壓力或難處如何，我

們都能忍受，因為我們有復活的生命。 

c. 根據十一章二十五節，主不是說我們不會死，乃是說我們要向全宇宙證明，我們所

信的主是復活！撒但盡其所能要將我們永遠置於死地，有一天，可能我們都會死，

但我們都要復活。在整個宇宙間這將是最大的得勝，這個得勝要見證主是復活。不

過，甚至在我們日常的生活中，我們也可以預嘗到那復活的最終得勝。所以使徒保

羅說，『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腓三 10） 

4. 主對馬大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又問她，『你信這話麼？』她回答說，『主阿，

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兒子。』她所答的，並非主所問的。她為老舊、先入為

主的知識所遮蔽，不能了解主新的話語。人的老知識、老意見，總是人洞曉主新啟示

的遮蔽。 

5. 在馬大說了她信主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之後，就去叫她的妹妹馬利亞。馬大說，『夫子

來了，叫你。』（約十一 28）然而，在聖經裡我找不到一句話說主叫馬利亞來。這是馬

大的題議，是她擅自的主張。 

三、 馬利亞的意見（32～33） 

1. 馬利亞聽了馬大的話，就來到主那裡。她重述了馬大先前對主說的話：『主阿，你若早

在這裡，我兄弟就不會死。』（約十一 32）這也是意見，是對主的抱怨。 

2. 『耶穌看見她哭，並看見與她同來的猶太人也哭，就靈裡悲憤，又受攪擾。』（約十一

33）。祂並不是因拉撒路的死而悲憤，乃是因那些傷心的人沒有一個認識祂是現今的復

活；祂是為此而憂愁。 

四、 猶太人的意見（36～38） 

猶太人以為，主哭（約十一 35）是為愛拉撒路的緣故。但有人就問，主為甚麼不能使

拉撒路不死?（約十一 37）因這意見，加上猶太人不知道主能使拉撒路復活，以致主又

悲憤起來（約十一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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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馬大又一次的意見（39～40） 

1. 當主來到墳墓前，祂就吩咐他們把石頭挪開。馬大又一次以她的意見來阻撓主。她說，

『主阿，他已經臭了，因為這是第四天了。』（約十一 39）她覺得挪開石頭沒有用。在

這一章裡，有很多意見阻擋了主。雖然主在教會中是人的生命，祂卻在教會人身上遇

到許多意見，就像祂遇到門徒、馬大、馬利亞、和她們猶太朋友的意見一樣。 

2. 所有的意見都出自人的心思，所以都屬於知識樹，與生命樹相對。生命樹實在就是主

自己作我們的享受。我們堅持自己的意見，就不能享受主作我們復活的生命。 

參、 主叫拉撒路復活，為叫周圍站著的眾人相信，是父差了祂來（約十一

41～44） 

    在這裡有一點我們必須看清，就是主能使拉撒路從死裡復活。然而，因為祂不斷的被人

的意見阻撓，就不能作甚麼。祂被阻撓直到他們被征服的時候。主有復活的生命，復活的大

能，但需要我們的服從與合作。 

一、 需要人的服從 

1. 甚麼是我們的服從?那就是放棄我們的意見。你必須棄絕你的意見，讓主說話。當祂告

訴我們：『把石頭挪開』，我們就該挪開。我們必須服從、合作，並與祂配合。我們該

聽從祂的話，與祂合作，並和復活的大能配合。 

2. 『他們就把石頭挪開，耶穌舉目向上說，父阿，我感謝你，因為你已經聽我。我也知

道你常聽我，但我說這話，是為周圍站著的羣眾，叫他們信是你差了我來。說了這話，

就大聲喊著說，拉撒路，出來！』（約十一 41～43）拉撒路就從死裡復活了。他聽見了

永活主的聲音，就活過來，從死人中復活了。 

二、 需要人的合作 

在拉撒路從墳墓裡出來之後，還需要人的合作。拉撒路的手腳是裹著裹屍布，臉上也

包著手巾。所以耶穌對他們說，『解開，讓他走！』（約十一 44）他們必須從復活的拉

撒路身上解開捆綁。他們如此作了，復活的工作就完成了。 

肆、 宗教家商議如何對付耶穌時，大祭司該亞法預言耶穌的代死，及神四散

子民要聚集歸一（約十一 45～53） 

一、 約翰十一章所說，將神的兒女都聚集歸一，含示不僅主的死，連主復活的生命，都是為

著建造神的兒女。 

二、 主的死是將祂的生命釋放出來，分賜給信入祂的人。這生命是在祂的復活裡給我們經歷

的。我們乃是在主這復活裡，憑祂的生命長在一起，同歸於一，成為祂的身體。 

伍、 耶穌離開那裡，直到逾越節近了（約十一 54～57） 


